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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指南服务 |
大陆公司与香港公司签订合同，需要注意什么？

公司名称 深圳市欣鸿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路与香蜜湖
路交汇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西座1003-D33

联系电话 13714826212 13714826212

产品详情

在香港公司与大陆公司的经贸合作中，会出现需要签订合同的情况，那么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哪些依据？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除了特殊的合同之外，内地公司和香港公司签订合同，既可以选择香港法，也可以选择内地法律，甚至
可以选择第三国法律，一般签的合同里面双方会约定依照什么法律，按照约定的来就可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yi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
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zui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
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
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销售合同（如内地公司销售给香港公司），即属内地公司出口，那么自然有效，
但对于香港公司而言，必须要有董事签字才可以。如果是一份内销合同，那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香港
公司并不是内地法人，是没有资格在国内实际经营的，自然合同也就是无效的。

PS：香港公司如果想在大陆经营，可以选择成立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

从概念来看，外商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仅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而外商独资企业属于国内企业，是可以直接挂牌经营的。

这种方式有个缺陷是无法给国内公司开具正式票据，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包装的香港公司在国内依然没有
直接经营权，但是可以通过解决票据环节来实现。



具体操作：

（1）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在内地设一个代表处，代表处zui终也只是一个业务联络点，主要用来联系客户
，代表处的帐户不对外使用，但收款或签合同还是使用zui初的香港公司来操作。

（2）如果在内地经营的时候要实际租赁办公场所的话，可以借香港公司的名义进行内地投资，申请成立
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这个需要通过工商局、经贸局的备案。

海外品牌授权的形式：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海外品牌授权。操作方法比较简单，主要以香港公司名义注册商标，然后与自己国
内公司签署商标授权协议，对外称是品牌由境外公司持有并授权内地使用，这样就实现合法挂牌经营的
目的。

当出现经济纠纷时关于审理和执行问题：

1、香港、澳门地区的被告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责
任明确，人民法院应予缺席判决，不能因为被告不到庭而中止诉讼或者动员原告撤诉。

2、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诉的，如果被告已经提出反诉，或者案件涉及违法犯罪，或者原告超越其处
分权限行事，人民法院应不准许原告撤诉。

3、香港、澳门地区的被告被缺席判决败诉的，如果在内地有财产，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予以合理
作价变卖，然后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yi百八十条的规定执行。

变卖财产所得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对不足部分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恢复执
行。变卖财产所得清偿全部债务后仍有剩余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执行人领取。被执行人在通知后经
过三个月不领取的，人民法院应以被执行人的名义将余款存入银行，待其提取。

4、香港、澳门地区的当事人被判决败诉的，如果在内地有投资兴办的独资企业、合资经营企业或者合作
经营企业而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可以其投资所得的利润偿还债务，一般不宜以其投资清偿债务，
确实必要的，应商得内地合资方或合作方和有关方面的同意，通过转让投资权益的方式进行。

5、大陆公司与香港公司通常会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经济纠纷，只要不违反《安排》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的情形，仲裁在内地与香港都能够得到承认与执行。从判决来说，香港判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相
对容易成功，反过来，内地由于再审制度的运行，香港法院对内地判决的“zui终性”持怀疑的态度，导
致大部分的内地判决都难以在香港得到承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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